附件6

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食（药）用菌产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一、年度绩效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食药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吉政办函〔2022〕67号）等要求，强化政策引导，突出灵芝、桑黄等特色高效菌类，聚焦新技术推广、标准化基地建设、产品精细加工等全产业链开发，为食（药）用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有效支撑，推动食（药）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支持对象及内容
支持对象为省内食（药）用菌技术推广、科技成果转化和示范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科研、技术推广单位在食（药）用菌产业优势地区实施项目。按照“自主申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的程序，确定吉林农大、省蔬菜花卉研究院、省园艺特产站、省蚕业科学研究院、延边大学和吉林农业科技学院6家项目实施主体。支持内容为食（药）用菌优良菌种研发保育、新技术新模式示范推广和科技成果转化、标准化基地建设和产品精细加工等。
3、 支持方式及标准
项目资金采取一次性拨付的方式，补助标准根据项目单位申报书实施内容和申报金额，通过组织开展专家评审会、厅党组会（办公会）审议和社会公示等程序确定项目实施单位和具体补助金额。
4、 实施要求
（一）制定项目任务书。各项目单位要对项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制定项目任务书并加盖公章后，于2026年4月25日前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
（二）抓紧组织实施。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制度，按照批准的项目内容组织实施，不得随意变更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因项目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而确需调整的，应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三）开展绩效评估。项目单位要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任务清单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等开展绩效自评，形成绩效报告。
（四）及时进行项目总结。在2026年项目实施结束后，各地要根据项目任务书执行情况、分配资金使用等方面内容，进行全面总结。形成专题报告后，连同绩效报告，于2026年12月15日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园艺特产处。
五、监管措施
（一）实施项目流程监督。项目遵循“自主申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通过实地踏查、收集项目总结（检测）报告等多种方式，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验收或不定期检查评估。
（二）规范项目执行管理。加强项目执行管理，定期调度督导，及时掌握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严格执行省级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相关办法，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流程，督促各项目实施单位按计划推进项目建设，加快资金支出进度。
（三）实施项目绩效管理。会同项目承担单位实施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并于项目实施次年3月底前，将项目自评报告以正式文件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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